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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三届董事会第

二十七次会议和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减少注册资本、

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刊载于中

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

的《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7）

及《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2）。 

公司于近日完成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和修订后《公司章程》的

备案，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登记机关换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新换发的《营

业执照》基本信息如下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6000677198 

名称：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） 

住所：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海路 5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沈今钊（JIN ZHAO SHEN） 

注册资本：42380.5235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7 年 11 月 05 日 

营业期限：1997 年 11 月 05 日至长期 

经营范围：生产医疗器械Ⅲ类：Ⅲ-6840 体外诊断试剂、Ⅲ-6840-3

免疫分析系统，Ⅱ类：6840-2 生化分析系统（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有效



期至 2019 年 11 月 26 日）；销售医疗器械Ⅲ类：临床检验分析仪器、体

外诊断试剂，Ⅱ类：临床检验分析仪器、体外诊断试剂（医疗器械经营

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2 月 19 日）；销售自产产品；医疗器械租赁；

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技术开发；技术服务；技术咨询；技术转让；

出租办公用房、出租厂房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

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

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2018 年 6 月 11 日 




